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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调整（第一批次）使用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精神，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4〕589号），为进一步加快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资金支付率达到中央、自治区要求，现对部分项目资金进行调整使用。
一、调整计划
（一）调减的项目和资金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9]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提前下达批次）安排平罗县日光温室建设项目（一期）2400万元，按实际工程量编制控制价后，控制价为2177万元，因此本次调减资金223万元。
（二）调增的项目和资金
[bookmark: OLE_LINK6]2025年新增地方债券资金安排平罗县日光温室建设项目（二期）2520万元，本次调增资金223万元，调增后该项目共安排资金2743万元。
二、具体要求
1.县财政局要及时和县农业农村局沟通，按照文件要求尽快调整资金指标，确保资金调整到位后可以及时、正常支付。
2.涉及资金调整的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支付资金，确保衔接资金不滞留。不可随意挪用、挤占、截留衔接资金。
3.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相关部门对衔接资金项目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督查检查，确保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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